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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稅法原對於按「同業利潤標準」核定所得額之規定： 

●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 

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，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

簿、文據；其未提示者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，核定其

所得額。 

前項帳簿、文據，應由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關規定時間，送交調查；其因特

殊情形，經納稅義務人申請，或稽徵機關認有必要，得派員就地調查。 

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，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，通知提示有

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、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

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；嗣後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，仍應依

法辦理。 

 

結論：實務上按「同業利潤標準」(建設業目前為 10%)核定所得額之情況。 

(一)「帳」做不好。 

(二)「帳」未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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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房地合一稅最新規定： 

●房地合一稅 1.0(民國 105年 1月日) 

※適用於「個人」之規定(所得稅法第 14條之 6)： 

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

者，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，核定其成交價額；個人未提示原

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，無查

得資料，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

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，核定其成本；個人未提示因取得、改良及移

轉而支付之費用者，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，並

以三十萬元為限。 

 

●房地合一稅 2.0(民國 110年 7月 1日) 

※適用於公司(營利事業)之規定(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5第 5項) 

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，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、土地交易所

得額之帳簿、文據者，○1稽徵機關「應」依查得資料核定；成本或費

用無查得資料者，○2「得」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

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，核定其成本，其費用按成交

價額百分之三計算，並以三十萬元為限。 

 

結論：未提示帳冊，查核順序……。 

(一)「應」先查核相關資料……來核定所得。 

(二)查無！「得」依「房屋評定現值」及「公告土地現值」……核定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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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政部重申其「查核順序」：(詳后附公文) 

(一)先查核實際交易之(收入、成本、費用)……。 

(二)若無法查得，始能依取得時「房屋評定現值」及「公告土地現值」(按政

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)核定其成本……。 

 

4



5



6



7



8



9



1 

 

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公會【新聞稿】     

2023/09/07 

標題：遭房地合一 2.0 追殺 中小型建商變賣資產為補稅 

  

2016 年上路的房地合一稅，採取實價課稅制度，經過 5 年 2021 年 7 月

1 日，政府再推動房地合一稅 2.0，對民眾而言拉高稅負也拉高炒房成

本將使投機炒作的空間大幅縮小，是健全房市的作法，但房地合一稅

2.0 追殺中小型建商的行動才正要開始。 

 

近期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，就收到不少中小型建商會員的

陳情書，據公會統計至少 3 成會員被國稅局查稅，要求以新制核課，

並繳交數年以前興建過程中產生的所有憑證，若帳證不全甚至會以公

告現值當作成本基準，對中小型建築業者而言實在難以承受。 

 

公會表示，中小型建築業者面對報稅相關業務，由於帳證常取得不易，

或是建築物興建時程過長(3~5 年甚至更長)，造成當初取得之憑證保存

不全，遺失、丟失，甚或金額數值已無從核對，中小型建築業者按照

慣例常以書面審查、所得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申報，雖有可能稅基因此

升高，卻可簡化稽徵成本及程序，減輕稅捐稽徵之人力資源，是一種

行之有年，便民親民的措施。然而自 110 年 7 月 1 日房地合一 2.0 頒布

實施後，建築業同業利潤標準之適用產生衝突與矛盾，在未能讓全民

了解因應新法的報稅及查稅方式，隨即廣泛的針對建築業者以新法調

帳查稅，造成被查帳公司產生巨額的補稅情況，此對中小型建築業者

的經營造成莫大的衝擊。 

 

建築業有別其他行業，一個建案的初始興建到完成出售移轉，往往少

則 3~5 年，多則 6~8 年甚或更久，在這麼長的準備時間裡，業者依規



2 

 

定按同業利潤標準的申報方式準備帳證，110 年卻因新法突然要其完

全轉換報稅方式，全部依照憑證核實認列，著實讓民眾無所適從。 

 

獲利繳稅雖然是天經地義，不過全台灣在營所稅課稅上，根據財政部

規範可適用「同業利潤標準」，也就是說營利事業，不論經營一項或

多項製造或買賣業別，如中小型建商過去未能提供帳證供核，依所得

稅法施行細則第 81 條規定，可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稅率。 

 

但是，近期國稅局大追稅下，不少已售個案被國稅局要求一定要提供

各種證明 所得額之帳簿、文據，提供不出完整帳證，就依所得稅法第 

24 條之 5 第 5 項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要點第 26 條，採「房

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」計算成本，此舉無疑是將建商的「成本

極小化、獲利極大化」。 

 

舉例來說，一場小型完銷透天建案，一戶營收 1000 萬元，建商報稅採

「同業利潤標準」，利潤率 10％，也就是一戶需繳稅 20 萬元。但若

採取「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」計算成本，同樣營收 1000 萬元，

成本認列依照土地現值，僅能認列 500 萬元，等同利潤高達 500 萬元，

按稅額 20%計算，也就是一戶需繳交 100 萬元的稅。但這僅只是房地

合一稅而已，還有營業稅、營所稅、股東分配盈餘、個人綜所稅等皆

尚未列入計算。 

 

新舊制兩相差距就是 5 倍，對此，就有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會員，更因過去完銷幾十戶的透天，但稅率大增下，必須變賣資產

來補稅；對此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王至亮表示：「建

議應依信賴保護原則，新法（房地合一 2.0）實施前興建中的不動產，

未來出售時仍可適用同業利潤率標準核稅，不應該政策無限上綱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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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補稅上出問題，甚至還有可能罰款，掃光中小型建商，對不動產市

場並無實質幫助！」 

 

全台各行各業，對於中小企業都可適用財政部「同業利潤標準」，唯

獨針對營建業，此次國稅局大查稅，公會表示：「台中營建業特別明

顯，光是公會會員就有多達 3 成反應，除了不符合比例原則外，連 8

戶透天案的小型建商都難逃追稅。」 

 

公會表示：「用出售價格，減去房屋評定現值再減去買進土地時的土

地公告現值，僅僅額外扣掉 30 萬元費用，算出來的獲利等於所得，這

種算法等同要封殺中小型建商，既然財政部都有明定可採取同業利潤

率申報，為什麼僅營建業被打壓，這不是很明顯在製造對立？」 

 

王至亮呼籲財政部、國稅局：「應正視不公稅法對不動產業者的衝擊，

訂定日出條款、明確切割時間，並非挑起社會對立、製造經濟恐慌，

也不應為了選舉，不斷收割打房政策，不動產業稅金貢獻已是各行各

業中最高，近年的工資、建材及碳稅等輪番上漲，已經壓縮業界生存

空間。」 

 

更建議直接修法，將「房屋興建完成後第一次移轉的房地收入，排除

所得税法第 24 條之 5 第 5 項之適用項目」，公會表示，對於集團化建

商來說，1000 億元的案量補 30 億元不算什麼，但對於中小型建商來說

補稅數千萬，則是會衝擊到生存，望官員與民同苦，正視中小型企業

活下去的權利。 


